
的士司機違例記分制度 

本文旨在解釋的士司機違例記分制度的目的、實行辦法和對的士司機的

影響。下列說明只作參考之用。有關的士司機違例記分制度的詳情，需

以《道路交通條例》(第 374 章)及其附屬法例、《的士司機違例記分條

例》(第 647 章)，及法庭頒下的命令為準。 

 

請留意：本網站內所採用的代名詞「他」同時包括男性或女性，並沒有任何性別歧視的含

義。 

 

問 1： 的士司機違例記分制度何時開始實施？ 

答 1： 的士司機違例記分制度由 2024 年 9 月 22 日開始實施。 

 

問 2： 的士司機違例記分制度的目的是什麼？ 

答 2： 的士司機違例記分制度旨在加強對的士司機不當行為的阻嚇力，以提

升的士服務質素和行業形象。 

  

問 3： 的士司機違例記分制度是甚麼？ 

答 3： 的士司機違例記分制度涵蓋影響的士服務質素，而在現行法例中屬刑

罰較高的 11 項與的士司機相關的罪行，包括濫收車費、故意拒絕或

忽略接受租用、沒有採用最直接而切實可行的路綫駛往目的地等。該

11 項罪行按嚴重性被劃分為三級，分別給予 10 分、5 分及 3 分。 

 



問 4： 在甚麼情況下會被記分？ 

答 4： 當某的士司機因干犯有關罪行被定罪或負上繳付定額罰款的法律責

任，會被記相應的分數。 

  

問 5： 運輸署署長如何根據記分制採取行動? 

答 5： 決定是否根據記分制採取行動（例如運輸署署長是否須向裁判官提出

申請以啓動取消駕駛的士資格的程序）所涉及的兩年期間，應參照干

犯表列罪行的日期來計算，而非記分的日期。舉例來說，如某的士司

機在 2024 年 9 月 22 日干犯一項表列罪行，並於 2024 年 12 月 22 日

被定罪，則有關的兩年期間應由 2024 年 9 月 22 日開始計算。此外，

記分制下的兩年期間將以滾動模式計算，則如某的士司機在 2024 年

9 月 22 日至 2026 年 9 月 21 日因干犯表列罪行而被記分至指定水

平，便會觸發相應的行動或罰則。詳情請參見下述「的士司機違例記

分計算方法的例子」。 

  

問 6： 被記分數的後果是甚麼? 

答 6： 在的士司機違例記分制度下，當某的士司機在任何兩年期間被記的分

數累計至指定水平時，便會觸發相應的行動或罰則。具體而言，若被

記 8 至 14 分，運輸署署長會向該的士司機送達一份的士司機違例記

分提示；若被記 10 分或以上，該的士司機須在指定限期內自費修習

和完成的士服務改進課程。另外，若被記 15 分或以上，該的士司機

可被取消駕駛的士資格。 

 

被記分數達 8 分或以上但少於 15 分 

如某的士司機在兩年內，被記滿 8 分或以上，但少於 15 分時，運輸

署署長會按法例的規定向該的士司機發出一份「的士司機違例記分提



示」。該提示通知書上會詳列該的士司機在該兩年內因觸犯違例事項

而被記分的紀錄，告知有關人士再被記分的後果，並提醒其改善的士

服務行為。 

 

 

 被記分數達 10 分或以上 

如某的士司機在兩年內，被記滿 10 分或以上，運輸署署長會向有關

人士發出一份「強制修習的士服務改進課程通知」，通知該的士司機

須在通知日期起計的三個月內自費修習和完成的士服務改進課程。任

何人無合理辯解而沒有在指定限期內完成修習和完成的士服務改進課

程，即屬犯罪並可能會被檢控。詳情可參閱有關強制的士服務改進課

程的網頁。 

 

請注意，如某的士司機在兩年內每被記滿 10 分或以上，便須自費修

習和完成的士服務改進課程一次。換言之，假如該的士司機在兩年內

被記滿 10 分兩次，便須自費修習和完成的士服務改進課程兩次，如

此類推。如有關人士已按「強制修習的士服務改進課程通知」的要求

自費修習和完成的士服務改進課程，則該通知指明的所有分數，將不

會被再次計算修習下一次強制的士服務改進課程之用。 

 

 自費修習和完成的士服務改進課程後是否可獲扣減分數？ 

 

如某的士司機在(i)的士司機違例記分冊內被記有關分數及(ii)獲發的士

服務改進課程完課證書，運輸署署長會從有關人士已記的有關分數的

總數中，減除以下分數 – 

(a) 如在減分前的分數總數大於 3 分，扣減 3 分；或 

(b) 如在減分前的分數總數不大於 3 分，扣減所有分數。 



 

但是，在下列三種情況下，完成的士服務改進課程的司機將不獲減

分： 

 

以完成的士服務改進課程當日計算 – 

(a) 該的士司機並無任何有關分數（0 分）； 

(b) 該的士司機已記的有關分數的總數為 15 分或以上；或 

(c) 運輸署署長曾在過去 2 年內，因該的士司機完成的士服務改

進課程而在被記的總分中減除分數 

 

詳情可參閱有關的士服務改進課程的網頁。 

  

 被記分數達 15 分或以上 

如某的士司機在該兩年內，被記滿 15 分或以上，便可按法例的規定

被取消駕駛的士資格，如屬首次被取消駕駛的士資格，停牌期為三個

月，其後再被停牌則每次為期六個月，以法庭頒發的命令為準。 

 

請注意，如某的士司機在任何兩年期間內，每被記滿 15 分或以上，

便可被取消駕駛的士資格一次。換言之，假如某的士司機在任何兩年

期間內被記滿 15 分兩次，便可被取消駕駛的士資格兩次，如此類

推。如某的士司機被多次取消駕駛的士資格，視乎法庭決定，有關的

命令會分期執行（即待上一次取消駕駛的士資格期完結後，後續的命

令才會開始執行）。 

 

 因被記滿 15 分或以上而可被取消駕駛的士資格的傳票會怎樣送達給

該的士司機？ 

 



如某的士司機在該兩年內因觸犯違例事項而被記滿 15 分或以上，法

庭會先以平郵郵遞方式將傳票寄到該的士司機在運輸署登記的地址。

如該的士司機未有如期到庭應訊，法庭會再以掛號郵遞方式將傳票寄

給該的士司機。 

 

請注意，如法庭是按該的士司機在運輸署登記的地址以掛號郵遞方式

送達傳票，則即使傳票因無法派遞予該的士司機而被退回，該傳票也

當作已送達論。 

 

如該的士司機未有到庭應訊會怎樣？ 

 

如傳票已送達或當作已送達論，但該的士司機未有按照傳票上的時間

及地點出庭應訊，法庭可向該的士司機發出逮捕令。此外，運輸署署

長會按法例的規定拒絕向有關的士司機簽發、重新簽發或續發供駕駛

的士的駕駛執照。 

 
 

 

  



的士司機違例記分計算方法的例子 

以下是一名的士司機在 2024 年 10 月 1 日至 2026 年 11 月 1 日期間所觸犯的違

例事項。 

 

請注意：以下例子只作參考之用。有關記分及取消駕駛的士資格的規定，皆以

第 647 章或法庭頒下的命令為準。  

 

違例日期 被記分數^ 扣減分數 累積記分 備註 

2024 年 10 月 1 日 

（違例事項一） 

 

+5 不適用 5  

2024 年 12 月 1 日 

（違例事項二） 

 

+3 不適用 8 運輸署署長會送

達「的士司機違

例記分提示」。 

2025 年 3 月 1 日 

（違例事項三） 

+5 不適用 13 運輸署署長會送

達「強制修習的

士服務改進課程

通知」，這名的

士司機須在指定

限期內自費修習

和完成的士服務

改進課程。 

 

 

 

 



違例日期 被記分數^ 扣減分數 累積記分 備註 

2025 年 5 月 1 日 

（自費修習和完成的

士服務改進課程） 

 

不適用 -3 10 這名的士司機自

費修習和完成的

士 服 務 改 進 課

程，並符合條件

獲扣減 3 分。 

2026 年 10 月 15 日 

（違例事項四） 

 

+5 不適用 10 以 違 例 日 期 計

算，違例事項一

（2024 年 10 月

1日）與違例事項

四（2026 年 10

月 15 日）已超過

兩年，所以違例

事項一被記的 5

分不再被計算。

運輸署署長會以

違 例 事 項 二

（2024 年 12 月

1日）開始計算這

名的士司機兩年

內的累積分數。 

 

 

 

 

 



違例日期 被記分數^ 扣減分數 累積記分 備註 

2026 年 11 月 1 日 

（違例事項五） 

 

+5 不適用 15 以 違 例 事 項 二

（2024 年 12 月

1日）開始計算，

這名的士司機於

2024 年 12 月 1

日至 2026 年 11

月 1 日期間，即

一段兩年的時間

內，累積分數計

及獲扣減的 3 分

後，仍達 15 分，

因此會收到法庭

傳票及可被取消

駕駛的士資格#。 

 

 

^ 根據《的士司機違例記分條例》(第 647章)第 7條，任何人如在某日就某表列

罪行負上繳付定額罰款的法律責任，或在某日被裁定觸犯某表列罪行，該人即

在該日就該罪行被記的士司機違例記分。 

 

# 取消駕駛的士資格的詳情皆以法庭頒發的命令為準。 

 

  



查詢進一步的資料 

如需索取你的的士司機違例記分記錄，請向香港警務處交通違例判罪紀錄室申

請 索 取 記 錄 。 詳 情 請 參 閱 香 港 警 務 處 的 網 頁 :  

https://www.police.gov.hk/ppp_tc/05_traffic_matters/tcr.html   

乘客如欲表揚的士司機或投訴的士服務，請記下司機的名字、的士司機證編號、

的士車輛登記號碼，以及事發的日期、時間和地點，然後循下列的途徑作出表

揚或投訴： 

 

1) 的士服務嘉許計劃（網址 ： www.ctsq.org.hk） 

2) 交通投訴組（熱線：2889 9999/ 網頁：https://www.tcu.gov.hk/ 電郵地址：

info@tcu.gov.hk） 

3) 警務處（熱線：2527 7177 或可向任何警務人員或往警署尋求協助） 

4) 1823（熱線：1823/ 網頁：https://www.1823.gov.hk）  

https://www.police.gov.hk/ppp_tc/05_traffic_matters/tc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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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士司機違例記分制度下的違例事項 

項 條文 罪行 分數 

《道路交通(車輛構造及保養)規例》 (第 374 章，附屬法例 A ) 

1 第 121(4) 條 毀損、損壞或更改的士計程錶 10 

《道路交通(公共服務車輛)規例》 (第 374 章，附屬法例 D ) 

2 第 37(a) 條 故意拒絕或忽略接受租用 10 

3 第 37(b) 條 拒絕或忽略駕駛的士至租用人指示的地方 10 

4 第 37(c) 條 拒絕或忽略運載租用人要求數目的乘客 3 

5 第 37(d) 條 沒有採用最直接而切實可行的路綫駛往目的地 5 

6 第 37(e) 條 未經租用人同意，允許租用人以外的任何人登上

的士 

5 

7 第 37(f) 條 拒絕或忽略發出收據 3 

8 第 40 條 兜客 5 

9 第 45(2)(a) 條 欺騙或拒絕知會乘客或有意乘車的人有關適當的

收費及前往某處的路綫 

5 

10 第 47(2) 條 濫收車費 10 

11 第 49(2) 條 沒有將的士計程錶設定於記錄位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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